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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发改函〔2022〕204 号

关于征集 2023 年省级节能专项资金

储备项目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各有关单位、区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征集 2023 年省级节能专项资金

储备项目的通知》（粤能新能函〔2022〕318 号）要求，请

认真核查我区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做好 2023 年省级节能专项资

金项目入库储备工作。区直属公共机构由响应区主管部门汇

总报送，项目单位须如实填写并提交申请报告纸质版和电子

版光盘（纸质版详见附件，装订成册，一式四份，刻一张光

盘贴标签），于 6 月 25 日前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我局投资能

源股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征集 2023 年省级节能专项资

..金储备项目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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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东省省级节能降耗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（2023

..年）

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6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：林隽，联系电话：3861045）


	



